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公告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改善營建工程造成之空氣污染問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授權規定，於八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公告「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以下簡稱本費率），作為地方主管機關向營建業主徵收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以下簡稱空污費)之核算依據。
依現行費率規定，營建工程空污費費率分為三級，工程類別則分為建築(房屋)、道路(含隧道)、管線、橋樑、區域開發及其他營建工程(如護岸、景觀及雜項工程)等六類，其中河川疏濬工程適用「其他營建工程」類(以下簡稱其他類)之費率，以工程合約經費之千分之二‧八、千分之三‧五及千分之五‧四計徵空污費，惟疏濬工程污染特性與其他類工程不同，其涉及砂石土方作業之工程經費比例及懸浮微粒排放係數皆高於其他類工程，現行疏濬工程之費率偏低。
另查目前南部地區均屬懸浮微粒不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區域(即三級防制區)，空氣品質有待改善；復查近年來豪雨、地震等天然災害頻傳，造成河川、水庫淤積，水利主管機關持續辦理疏濬作業，過程中逸散粒狀物，有影響民眾生活環境品質及身體健康之虞，應加強管制，爰修正本費率，期藉由提高經濟誘因，促使營建業主落實污染改善工作，以改善空氣品質。
本次修正主要係新增疏濬工程之空污費費率，以反映其污染之外部成本，俾落實污染者付費及公平正義原則。另修正相關文字內容，使公告內容更明確及合理可行。本費率修正草案計修正公告事項四項、增訂一項，修正後共計八項，修正重點如下：

1、 新增疏濬工程之費率，並由現行以工程合約經費為費基，修正為以外運之土石體積(鬆方)為費基；另明定土石之密度，作為土石重量與體積之換算依據。（修正公告事項第二項附表）

2、 鋼筋混凝土及鋼骨構造建築(房屋)之增建、改建及修建工程，應適用建築(房屋)工程之費率，惟部分營建業主以其他類工程之費率申報空污費，致有分類及核定錯誤情形，造成空污費短收，爰於本費率附表之備註欄予以修正，使其明確。（修正公告事項第二項附表）

3、 雨水溝工程之施工性質及粒狀物排放特性與管線工程相近，爰於備註欄明定其適用管線工程之費率。（修正公告事項第二項附表）

4、 部分面積未達五公頃之都市重劃、更新(社區)工程，其施工內容屬區域開發工程，宜適用「區域開發工程」類之費率，爰調降區域開發工程之面積認定門檻，由五公頃修正為一公頃，以符合現況。（修正公告事項第二項附表）

5、 新增屬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所稱第二級營建工程，其營建業主採行第一級營建工程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者，得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後，適用第一級費率，以鼓勵營建業主採用效率較佳之防制設施。（修正公告事項第三項）

6、 現行公告附表備註三有關停工期間得予扣除空污費之規定，屬應於公告事項規範之內容，爰改列於公告事項明定。（修正公告事項第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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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1.emf]工程類別  第一級費 率  第二級費 率  第三級費 率  費基  備註   鋼筋混 凝土構 造 ( RC )  二  四七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二  六五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五  九○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包括 磚造、加強磚造、木造及其他一 般房屋之 新建、增建、 改 建及 修建 工 程 。   鋼骨構 造  二  五四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二  八二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五  六三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建築面 積×工 期  包括 鋼鐵、鋼架、鋼骨鋼筋加強混凝 土構造（ SRC ）之 新建、增建、 改 建 及 修建 工程 。   建 築 ︵ 房 屋 ︶ 工 程  拆除  ○  四九 元 \ 平方 公尺  ○  五六 元 \ 平方 公尺  一  ○六 元 \ 平方 公尺  總樓地 板面積  一、不分房屋型態，均以同一費率核 計。   二、政府執行違章建築強制拆除之工 程不予徵收。   道路  一  四三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一  五九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三  一八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施工面 積× 工 期  一、包括平面道路及高架 ( 含陸橋 ) 道 路之新建、拓寬與拆除工程。   二、以預鑄工法建造之高架道路施 工，不在此限。   三、若為地下道路工程，則施工面積 只採其平面 ( 地上 ) 施工段之面積 ( 如路面開挖部分及工作井之施 工圍籬部分 ) 。   四、同一工地之道路與相關工程（如 管線、擋土牆、邊溝工程等）， 若於工期內同時施工，則該相關 工程之施工面積亦併入此項；若 於不同階段分開施工，則應分項 核計。   道 路 、 隧 道 工 程  隧道  二  ○八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二  四二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四  二四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隧道平 面面積 ×工期  係指施工時含有 鑽洞、爆破或鑿挖之 工程。   管線工程  二  四二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二  九九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四  七五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施工面 積×工 期  包括上下水道、 雨水溝、 電力、電 信 、 瓦斯 及其他 涵管 ( 箱 ) 之施工作 業。   橋樑工程  ○  二四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  二八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  五一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橋面面 積×工 期  包括跨越河道水溝、行水區之各式橋 樑及引橋之施工或拆除作業及以預鑄 工法施作之高架道路施工作業。   遊樂區  四、三五 ○元 \ 公 頃 \ 月  五、三○ 六元 \ 公 頃 \ 月  八、六九 九元 \ 公 頃 \ 月   區 域 開 發 工 程  工業 區、社 區及其 他  五、七八 七元 \ 公 頃 \ 月  七、○六 ○元 \ 公 頃 \ 月  一一、五 七四元 \ 公頃 \ 月  施工面 積× 工 期  一、係指開發面積 一 公頃以上 ( 含 ) 之 開發工程。   二、作業包括同時施工之填土、整 地、污水、排水、自來水、道 路、路燈、景觀綠化、配水池、 電力電信、瓦斯管線等部分或全 部，以及必要建築與道路工程。   三、於開發後另行申請建照之建築或 道路或其他施工者，另以該項工 程採計。   疏濬工程  五  一○ 元 \ 立方 公尺  六  ○七 元 \ 立方 公尺  八  九○ 元 \ 立方 公尺  外運土 石體積 ( 鬆 方 )  疏 濬工程 係 指清除水道、水庫淤積土 石 之工程 ， 但無 土石 外運 者，不在此 限 。   其他營建工 程  工程合約 經費之千 分之二  八  工程合約 經費之千 分之三  五  工程合約 經費之千 分之五  四  工程合 約經費  一、 係 指非上述所列之其他土木工 程、拆除工程、零星營建工程， 或其他經地方主管機關指定者。   二、工程合約經費不包括營業稅。   三、工程合約經費明細已詳列不涉 及粒狀污染物排放之設備費用 或工程材料費用，經主管機關 認可者，不列入工程合約經費 計算。  一、「費率」 之「月」 以「三十 日」計。   二、「費基」 之「工 期」單位 以日曆天 計，即包 括工作天 與非工作 天。   三 、 施工面積 係指實際 施工時所 涵蓋之面 積 ( 含施 工圍籬等 各項施作 面積之總 合，第一 次申繳空 污費時得 由申報者 暫依施工 計畫先行 填報 ) 。   四、 疏濬工程 之 外 運土石體 積 ( 鬆方 ) 以 一  九公噸 / 立方公尺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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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2.emf]  工程類別  第一級費 率  第二級費 率  第三級費 率  費基  備註   鋼筋混 凝土構 造 ( RC )  二  四七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二  六五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五  九○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磚造、加強磚造、木造及其他一般 房屋之 費率比照之 。   鋼骨構 造  二  五四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二  八二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五  六三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建築面 積×工 期  鋼鐵、鋼架、鋼骨鋼筋加強混凝土 構造（ SRC ）之 費率比照之 。   建 築 ︵ 房 屋 ︶ 工 程  拆除  ○  四九 元 \ 平方 公尺  ○  五六 元 \ 平方 公尺  一  ○六 元 \ 平方 公尺  總樓地 板面積  一、不分房屋型態，均以同一費率 核計。   二、政府執行違章建築強制拆除之 工程不予徵收。   道路  一  四三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一  五九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三  一八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施工面 積×工 期  一、包括高架道路 ( 含陸 橋 ) 平面道 路之施工與拆除作業。   二、以預鑄工法建造之高架道路施 工，不在此限。   三、若為地下道路工程，則施工面 積只採其平面 ( 地上 ) 施工段之 面積 ( 如路面開挖部分及工作 井之施工圍籬部分 ) 。   四、同一工地之道路與相關工程 （如管線、擋土牆、邊溝工程 等），若於工期內同時施工， 則該相關工程之施工面積亦併 入此項；若於不同階段分開施 工，則應分項核計。   道 路 、 隧 道 工 程  隧道  二  ○八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二  四二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四  二四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隧道平 面面積 ×工期  係指施工時含有鑽洞、爆破或鑿挖 之工程。   管線工程  二  四二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二  九九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四  七五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施工面 積×工 期  包括上下水道、電力、電信 和 瓦斯 等各式 涵管 ( 箱 ) 之施工作業。   橋樑工程  ○  二四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  二八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  五一 元 \ 平方 公尺 \ 月  橋面面 積×工 期  包括跨越河道水溝、行水區之各式 橋樑及引橋之施工或拆除作業及以 預鑄工法施作之高架道路施工作 業。   遊樂區  四、三五 ○元 \ 公 頃 \ 月  五、三○ 六元 \ 公 頃 \ 月  八、六九 九元 \ 公 頃 \ 月   區 域 開 發 工 程  工業 區、社 區及其 他  五、七八 七元 \ 公 頃 \ 月  七、○六 ○元 \ 公 頃 \ 月  一一、五 七四元 \ 公頃 \ 月  施工面 積×工 期  一、係指開發面積 五 公頃以上 ( 含 ) 之開發工程。   二、作業 包括同時施工之填土、整 地、污水、排水、自來水、道 路、路燈、景觀綠化、配水 池、電力電信、瓦斯管線等部 分或全部，以及必要建築與道 路工程。   三、於開發後另行申請建照之建築 或道路或其他施工者，另以該 項工程採計。   其他營建工 程  工程合約 經費之千 分之二  八  工程合約 經費之千 分之三  五  工程合約 經費之千 分之五  四  工程合 約經費  一、係指非上述所列之其他土木工 程、拆除工程、零星營建工 程，或其他經地方主管機關指 定者。   二、工程合約經費不包括營業稅。   三、工程合約經費明細已詳列不 涉及粒狀污染物排放之設備 費用或工程材料費用，經主 管機關認可者，不列入工程 合約經費計算。  一、「費率」 之「月」 以「三十 日」計。   二、「費基」 之「工 期」單位 以日曆天 計，即包 括工作天 與非工作 天。   三、經向當地 主管機關 報備並經 認定無污 染情形之 工程，其 停工期間 之工期得 予扣除。   四 、 施工面積 係指實際 施工時所 涵蓋之面 積 ( 含施 工圍籬等 各項施作 面積之總 合，第一 次申繳空 污 費時得 由申報者 暫依施工 計畫先行 填報 ) 。  


	1、 新增疏濬工程費率，以反映實際污染外部成本。

2、 鑒於部分營建業主將鋼筋混凝土及鋼骨構造建築(房屋)之增建、改建及修建工程，誤以其他營建工程之費率計算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致申報金額錯誤，爰於備註欄增列說明，使其更加明確。

3、 雨水溝屬管線工程之一類，爰於備註欄中增列之。

4、 部分面積未達五公頃之都市重劃、更新(社區)工程，其施工內容屬區域開發工程，宜適用「區域開發工程」類之費率徵收空污費，爰調降區域開發工程之面積認定門檻，由五公頃調降為一公頃，以符合現況。

5、 備註三改列於公告事項六。

6、 新增「費基」之「外運土石體積(鬆方)」密度值，供營建業主計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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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類別

		第一級費率

		第二級費率

		第三級費率

		費基

		備註



		建築︵房屋︶工程

		鋼筋混凝土構造(RC)

		二(四七元\平方公尺\月

		二(六五元\平方公尺\月

		五(九○元\平方公尺\月

		建築面積×工期

		包括磚造、加強磚造、木造及其他一般房屋之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工程。

		一、「費率」之「月」以「三十日」計。


二、「費基」之「工期」單位以日曆天計，即包括工作天與非工作天。


三、施工面積係指實際施工時所涵蓋之面積(含施工圍籬等各項施作面積之總合，第一次申繳空污費時得由申報者暫依施工計畫先行填報)。

四、疏濬工程之外運土石體積(鬆方)以一(九公噸/立方公尺計。



		

		鋼骨構造

		二(五四元\平方公尺\月

		二(八二元\平方公尺\月

		五(六三元\平方公尺\月

		

		包括鋼鐵、鋼架、鋼骨鋼筋加強混凝土構造（SRC）之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工程。

		



		

		拆除

		○(四九元\平方公尺

		○(五六元\平方公尺

		一(○六元\平方公尺

		總樓地板面積

		一、不分房屋型態，均以同一費率核計。


二、政府執行違章建築強制拆除之工程不予徵收。

		



		道路、隧道工程

		道路

		一(四三元\平方公尺\月

		一(五九元\平方公尺\月

		三(一八元\平方公尺\月

		施工面積×工期

		一、包括平面道路及高架(含陸橋)道路之新建、拓寬與拆除工程。


二、以預鑄工法建造之高架道路施工，不在此限。


三、若為地下道路工程，則施工面積只採其平面(地上)施工段之面積(如路面開挖部分及工作井之施工圍籬部分)。


四、同一工地之道路與相關工程（如管線、擋土牆、邊溝工程等），若於工期內同時施工，則該相關工程之施工面積亦併入此項；若於不同階段分開施工，則應分項核計。

		



		

		隧道

		二(○八元\平方公尺\月

		二(四二元\平方公尺\月

		四(二四元\平方公尺\月

		隧道平面面積×工期

		係指施工時含有鑽洞、爆破或鑿挖之工程。

		



		管線工程

		二(四二元\平方公尺\月

		二(九九元\平方公尺\月

		四(七五元\平方公尺\月

		施工面積×工期

		包括上下水道、雨水溝、電力、電信、瓦斯及其他涵管(箱)之施工作業。

		



		橋樑工程

		○(二四元\平方公尺\月

		○(二八元\平方公尺\月

		○(五一元\平方公尺\月

		橋面面積×工期

		包括跨越河道水溝、行水區之各式橋樑及引橋之施工或拆除作業及以預鑄工法施作之高架道路施工作業。

		



		區域開發工程

		遊樂區

		四、三五○元\公頃\月

		五、三○六元\公頃\月

		八、六九九元\公頃\月

		施工面積×工期

		一、係指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含)之開發工程。

二、作業包括同時施工之填土、整地、污水、排水、自來水、道路、路燈、景觀綠化、配水池、電力電信、瓦斯管線等部分或全部，以及必要建築與道路工程。

三、於開發後另行申請建照之建築或道路或其他施工者，另以該項工程採計。

		



		

		工業區、社區及其他

		五、七八七元\公頃\月

		七、○六○元\公頃\月

		一一、五七四元\公頃\月

		

		

		



		疏濬工程

		五(一○元\立方公尺

		六(○七元\立方公尺

		八(九○元\立方公尺

		外運土石體積(鬆方)

		疏濬工程係指清除水道、水庫淤積土石之工程，但無土石外運者，不在此限。

		



		其他營建工程

		工程合約經費之千分之二(八

		工程合約經費之千分之三(五

		工程合約經費之千分之五(四

		工程合約經費

		一、係指非上述所列之其他土木工程、拆除工程、零星營建工程，或其他經地方主管機關指定者。


二、工程合約經費不包括營業稅。


三、工程合約經費明細已詳列不涉及粒狀污染物排放之設備費用或工程材料費用，經主管機關認可者，不列入工程合約經費計算。

		






_1406618135.doc
		工程類別

		第一級費率

		第二級費率

		第三級費率

		費基

		備註



		建築︵房屋︶工程

		鋼筋混凝土構造(RC)

		二(四七元\平方公尺\月

		二(六五元\平方公尺\月

		五(九○元\平方公尺\月

		建築面積×工期

		磚造、加強磚造、木造及其他一般房屋之費率比照之。

		一、「費率」之「月」以「三十日」計。


二、「費基」之「工期」單位以日曆天計，即包括工作天與非工作天。


三、經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備並經認定無污染情形之工程，其停工期間之工期得予扣除。


四、施工面積係指實際施工時所涵蓋之面積(含施工圍籬等各項施作面積之總合，第一次申繳空污費時得由申報者暫依施工計畫先行填報)。



		

		鋼骨構造

		二(五四元\平方公尺\月

		二(八二元\平方公尺\月

		五(六三元\平方公尺\月

		

		鋼鐵、鋼架、鋼骨鋼筋加強混凝土構造（SRC）之費率比照之。

		



		

		拆除

		○(四九元\平方公尺

		○(五六元\平方公尺

		一(○六元\平方公尺

		總樓地板面積

		一、不分房屋型態，均以同一費率核計。


二、政府執行違章建築強制拆除之工程不予徵收。

		



		道路、隧道工程

		道路

		一(四三元\平方公尺\月

		一(五九元\平方公尺\月

		三(一八元\平方公尺\月

		施工面積×工期

		一、包括高架道路(含陸橋)平面道路之施工與拆除作業。


二、以預鑄工法建造之高架道路施工，不在此限。


三、若為地下道路工程，則施工面積只採其平面(地上)施工段之面積(如路面開挖部分及工作井之施工圍籬部分)。


四、同一工地之道路與相關工程（如管線、擋土牆、邊溝工程等），若於工期內同時施工，則該相關工程之施工面積亦併入此項；若於不同階段分開施工，則應分項核計。

		



		

		隧道

		二(○八元\平方公尺\月

		二(四二元\平方公尺\月

		四(二四元\平方公尺\月

		隧道平面面積×工期

		係指施工時含有鑽洞、爆破或鑿挖之工程。

		



		管線工程

		二(四二元\平方公尺\月

		二(九九元\平方公尺\月

		四(七五元\平方公尺\月

		施工面積×工期

		包括上下水道、電力、電信和瓦斯等各式涵管(箱)之施工作業。

		



		橋樑工程

		○(二四元\平方公尺\月

		○(二八元\平方公尺\月

		○(五一元\平方公尺\月

		橋面面積×工期

		包括跨越河道水溝、行水區之各式橋樑及引橋之施工或拆除作業及以預鑄工法施作之高架道路施工作業。

		



		區域開發工程

		遊樂區

		四、三五○元\公頃\月

		五、三○六元\公頃\月

		八、六九九元\公頃\月

		施工面積×工期

		一、係指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含)之開發工程。

二、作業包括同時施工之填土、整地、污水、排水、自來水、道路、路燈、景觀綠化、配水池、電力電信、瓦斯管線等部分或全部，以及必要建築與道路工程。

三、於開發後另行申請建照之建築或道路或其他施工者，另以該項工程採計。

		



		

		工業區、社區及其他

		五、七八七元\公頃\月

		七、○六○元\公頃\月

		一一、五七四元\公頃\月

		

		

		



		其他營建工程

		工程合約經費之千分之二(八

		工程合約經費之千分之三(五

		工程合約經費之千分之五(四

		工程合約經費

		一、係指非上述所列之其他土木工程、拆除工程、零星營建工程，或其他經地方主管機關指定者。


二、工程合約經費不包括營業稅。


三、工程合約經費明細已詳列不涉及粒狀污染物排放之設備費用或工程材料費用，經主管機關認可者，不列入工程合約經費計算。

		






